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1269 号
提案的答复

蔡风飞委员：

《关于积极调整供水价格，促进城乡供水项目良性运营的提

案》（20241269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城乡供水一体化是提高我省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的主要途径。

2019 年以来,我厅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坚定城乡供

水融合发展方向，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着力构建“规

模化供水为主、村级供水为辅”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。目前，73

个任务县（市、区）已全面开工建设，截至 2023 年底，全省已

累计完成投资 345.2 亿元，建设规模化水厂 265 处，铺设管网 3

万公里，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分别达到

93.5%和 65.1%，1000 多万群众实现从“有水喝”到“喝好水”

的转变。

诚如您在建议中所说，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现行

水价偏低，尤其单村供水工程水价与运行成本倒挂，以及宣传力

福 建 省 水 利 厅
闽水函〔2024〕666 号

答复类别：A 类



- 2 -

度不够等问题。下一步，我厅将聚焦问题结症，精准发力，扎实

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与管理，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

作。

一、着力降低建管成本。一是强化《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

工程建设导则》《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管理规程》贯

彻执行，督促县（市、区）水利部门、项目业主、供水企业等，

把好工程设计、建设各环节审查审批关，强化对工程运行管理的

监督指导，做到工程方案科学、建设规范、投资合理、降低成本，

推进工程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与管理，促进工程良性运行。二是

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县域小型供水工程专业统管，促进提升供水工

程专业化管护水平，降低运行管理成本。

二、推动水价调整。积极配合发改部门，指导各地按照《福

建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

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及时启动水价调整工作。下一阶段，我厅将

继续指导各地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按照水价调整周期，加快水价

调整工作，减轻企业经营压力。加快形成“以城带乡、以大到小”

农村供水融合发展格局，对水费收入一时不能弥补建设和运营成

本的，加快建立水价补贴机制。

三、持续加强宣传引导。多渠道加大城乡供水一体化相关政

策及成效宣传力度，主动下沉一线，进村入户，主动送政策、送

宣传、送服务上门，提高群众知晓率、认同度，引导农村群众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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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安全用水、节约用水和有偿用水意识，努力提高自来水入户率、

使用率和水费收缴率。

感谢您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叶 敏

联 系 人：林 劲

联系电话：186500668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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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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